刑事司法学院查寝规定
检查标准严格以学校要求为主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进行适用，力求做到全面、客观、严谨。满分100分，85-100分定为优秀宿舍；75-84分定为良好宿舍；60-74分定为合格宿舍；60分以下则为不合格宿舍。具体标准如下：
一、地面卫生（10分）：地面干净，无垃圾污渍；墙角无残留垃圾，垃圾及时清理；箱包摆放整齐。
二、公共区域（10分）：公共设施无人为损坏；宿舍通风良好，无异味；不私自更改布局。
三、门窗整洁（10分）：门窗表面干净，无乱涂乱画；门外无垃圾、杂物和积水；窗户干净。
四、床面整理（5分）：床上用品叠放整齐，干净整洁；床面无杂物；床帘桌帘无人时收起。
五、桌面整洁（5分）：书架和桌面物品摆放整齐，无多余杂物；桌面干净，无灰尘、污渍。
六、衣物整洁（5分）：个人物品定期清理；床栏无乱挂衣服；椅子上无未收纳衣物；鞋子和衣柜内物品分类整齐；楼梯井空间内物品摆放整齐。
七、盥洗区清洁（5分）：镜面干净明亮；水池台面物品整齐，无积水、污垢；地面和便池无积垢。
八、禁止吸烟（10分）：宿舍内严禁吸烟，无烟头、烟灰、烟味。
九、宿舍公约（5分）：按要求张贴在指定位置，不随意涂鸦修改。
十、宿舍文化（5分）：无不健康张贴物；文化氛围积极向上；宿舍布置整洁美观。
宿舍存在严重安全问题如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、飞线充电等直接判定本次检查不合格并上报至辅导员处，限期整改并标记为问题宿舍，标记期一个月，由查寝工作负责人不定期组织人员回访，确保安全问题彻底整改，整改完成后消除标记。部分宿舍无独立舆洗空间，则宿舍地面空间为15分。其他未详尽之处，参考学校相关寝室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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